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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经验，其开发的《火力全开HD》和《坦克风云》有影响力的军事类SLG策略移动网络游戏，均取得优异的业

绩表现。《坦克风云》和《火力全开HD》曾多次取得进入苹果Appstore、以及多家安卓市场的排行榜前列。截

至2014年10月31日， 两款游戏的累计注册用户分别达到1,210.95万人和271.06万人， 累计充值额分别达到

14,251.16万元和3,147.44万元。 雷尚科技已经证明在游戏内容研发、市场把控和管理能力上有独到之处，同

时拥有丰富的项目储备。 在本次交易后，通过对接上市公司现有的游戏研发力量和运营平台，雷尚科技在国

内军事类SLG游戏细分领域的优势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有望持续增长。

Avazu� Inc.和上海麦橙具有较强的互联网广告投放能力，截至2015年3月31日，Avazu互联网广告平台

推广的广告数超过4,000个，其中移动端广告数占比超过70%；单月最高广告点击数近10亿次，其中移动端单

月最高广告点击数超过8亿次； 单月最高广告转化数超过2,200万个， 其中移动端单月最高广告转化数超过

2000万个。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一方面通过Avazu的广告投放业务了解海外媒体特点，增强自身游戏产的

海外推广经验，另一方面，借助Avazu的广告投放网路，公司可快速提升海外发行能力，实现协同效应。

本次交易中，妙趣横生交易对方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姚遥及张鹏程承诺，妙趣横生在2014-2016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150万、5,475万元和6,

768.75万元；雷尚科技交易对方王萌、皮定海、董磊、陈中伟承诺，雷尚科技2015� -2017�年经审计的扣非净利

润数为6,300万元、7,875万元及9,844万元；Avazu� Inc. 和上海麦橙交易对方上海集观和石一承诺，Avazu�

Inc. 和上海麦橙2015-2017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3,000万

元、17,680万元和23,426万元，其中，Avazu� Inc.� 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2,899.21万元、17,574.51万元、23,315.74万元， 上海麦橙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扣非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79万元、105.49万元、110.26万元。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移动网

络游戏的研发、发行业务的实力，丰富其游戏产品类型及产品的全球区域布局，进一步完善了其在移动互联

网领域的布局，获取了新的宣传和渠道资源，有利于自身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和未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2014年10月30日，上市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股票临时停牌。

2014年1月12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合作意向，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2015年3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

书》；同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组协议》。

2015年4月9日，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5�年 7�月 29日，天神娱乐取得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

证第N2102201500093号）。

2015�年 8�月 12日， 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5�年第67�次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获无条

件通过。

2015�年 9�月 2�日，天神娱乐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

（发改办外资备[2015]273）。

2015�年 10�月 9�日，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左力志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证监许可〔2015〕2220�号）。

2015�年 10�月 13�日， 妙趣横生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110107013282909），天神娱乐持有妙趣横生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年 10�月16�日， 上海麦橙领取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崇明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310230000502135），天神娱乐持有上海麦橙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年 10�月 20日，Avazu� Inc. �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依法办理股东名册变更，

天神娱乐持有Avazu� Inc.�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 年 10月 22日， 雷尚科技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330106000142612），天神娱乐持有雷尚科技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年11月19日，大连外经贸合作局出具了大外经贸批[2015]34号《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的批复》。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1、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2015�年 10�月 13�日， 妙趣横生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110107013282909），天神娱乐持有妙趣横生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年 10�月16�日， 上海麦橙领取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崇明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310230000502135），天神娱乐持有上海麦橙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年 10�月 20日，Avazu� Inc.�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依法办理股东名册变

更，天神娱乐持有Avazu� Inc.�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5� 年 10月 22日， 雷尚科技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330106000142612），天神娱乐持有雷尚科技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妙趣横生95%股权、雷尚科技100%股权、Avazu� Inc.100%股权和上海麦橙100%

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2、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天神娱乐已于2015年11月25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51,910,

595股A�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交易对方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姚遥、张鹏程、光线传媒、王萌、皮定海、董

磊、陈中伟、东方博雅、上海集观和上海诚自名下。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1、发行概况

（1）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47.82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人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3月23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53.13元/股）的90%，即

47.82元/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数

量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78.26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申购日（2015年10月30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91.25元/股的85.76%。

（2）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747,209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3）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发行对象确定为6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4）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919,336,576.3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7,602,331.0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81,734,245.30元，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91,933.66万元，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核查，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

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本次配套发行的具体情况

（1）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15年10月27日（周二），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143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邀请书》及《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上述143名投资者中包括：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78名；天神娱乐前20名

股东；基金公司24名；证券公司11名；保险机构10名。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配套发行方案的要求。

（2）投资者认购情况

2015年10月30日上午8:30-11:30，在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27家投

资者回复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除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泓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外，其余投资者均按约定缴纳保证金1,800万元，其中，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报价金额

填写错误被认定为无效报价，其余26家投资者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对全部《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簿记建档，投资者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关联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浙江浙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无 12 62 9,200 0 0

2

南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4 17,390 0 0

3

财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证券 无 12 62 11,000 0 0

4

国泰元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68 10,000 0 0

5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80.18 14,000

1,788,908 139,999,940.08

71.88 19,000

6

中欧盛世资产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其他 无 12 63.91 9200 0 0

7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无 12 60.1 10,200 0 0

8

鹏华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

司

其他 无 12 54 9,200 0 0

9 郑海若 其他 无 12 54 32,400 0 0

10 齐立 其他 无 12 55 33,000 0 0

11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85.11 15,000

2,555,583 199,999,925.58

84.61 20,000

12

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66.95 9,900 0 0

13 刘晖 其他 无 12 62.21 9,200 0 0

14 马寒冰 其他 无 12

60 18,400

0 0

52 27,600

15

招商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70.89 9,200

0 0

65 18,400

16

华安未来资产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其他 无 12

83 36,800

4,702,274 367,999,963.2477 36,800

70 36,800

17

泓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3.59 9,200

0 068.99 9,200

64.39 9,200

18

北京体育之窗

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无 12

78.21 9,200

0 075.16 9,200

72.31 9,200

19

申万菱信（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71.28 16,000

0 0

63.28 28,000

20

上海泰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70.5 9,200

0 065 9,200

60 9,200

21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6 17,200

0 070.02 26,750

65.5 37,300

22

常州京江永晖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无 12

76.24 27,580

0 072 27,580

71 27,580

23

辽宁新闻印刷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83.15 9,200

1,175,568 91,999,951.6881.15 9,200

79.15 9,200

24

新疆锐盈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无 12

85.58 10,000

1,277,791 99,999,923.6679.58 10,000

68.58 10,000

25

平安大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3.57 34,500

71.73 34,500

68.97 34,500

26

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8.26 9,200

247,085 19,336,872.1075.13 10,200

60.06 13,200

小

计

获配小计 11,747,209 919,336,576.34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1 无

2

…

小

计

获配小计 -- --

三、大股东及关联方认购情况

1 无

2

…

小

计

获配小计 -- --

合

计

获配总计 11,747,209 919,336,576.34

四、无效报价报价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创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认购金额填写错误，超出本次发行募集金额

总额上限

71.5 120,000

60.16 150,000

50.28 160,000

备注：在本次发行申购、配售过程中，各类机构获配金额和比例分别是：

机构类型 获配金额（元） 获配比例（%）

证券公司 - -

基金公司 359,336,737.76 39.09%

保险公司 - -

其他 559,999,838.58 60.91%

合计 919,336,576.34 100%

（3）主要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和金额优先原则确定认购对象并进行配售。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全部有效申购的排序原则依次为：

A、按认购价格由高至低进行排序；

B、认购价格相同的，按照认购数量由多至少进行排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排序后的全部有效申购进行逐一簿记， 并对每档认购价格对应的认购家数和认购

总金额予以统计，同时统计不低于每档认购价格的累计认购家数和累计认购总金额。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累计统计结果与下列条件（以下简称“发行结果确定条件” ）进行比较：

A、累计认购家数大于10家；

B、累计认购总金额大于91,933.66万元；

3、当全部有效申购的累计统计结果均未达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拟采取措施

如下：

1）若在T日询价结束后未能获得足额认购，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告知证监会并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追加

认购程序的时间为一周。

2）在追加认购时，追加认购邀请书中的核心条款相比认购邀请书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

最低认购金额、保证金比例、缴纳全部认购资金日期等），请投资者仔细阅读追加认购邀请书，避免出现误读。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首先向在T日已进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征询追加认购意向，确认其是否有增加认购本

次发行股份的意向；经过上述追加认购后，若仍未足额发行，则向其他备案投资者征询认购意向；若经过上述

追加认购后，仍未获得足额发行，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其他投资者继续征询认购意向。

3）相应的发行时间安排将自T+1日起进行顺延。

4、当部分已获配售发行对象放弃认购或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导致认购不足时，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将按照如下原则继续进行发行：

首先以已经确定的发行价格，按簿记排序顺序依次征询其他已获配售发行对象的追加购买需求，如仍无

法达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则按簿记排序顺序依次征询其他已有效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若经过该等

追加购买安排后，仍无法达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则发行人可决定是否启动追加认购发行程序。

如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告知证监会并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追加认购程序的时间

为一周。 追加认购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已确定的价格向各认购对象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征询认购意向，

在发行结果确定条件限定范围内继续发行。

5、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认购确认程序与规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以上程序和规则如有未尽事

宜，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解决。

（4）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 中信建投证券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于11

月2日至11月4日对传真机接受记录进行了最终确认，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8.26元/股，此价格对应的有效认

购金额为99,200万元。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报价高于78.26元/股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获得全额配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报价为78.26元/股，获配剩余股数247,085股，获配金额

19,336,872.10元。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26

1,788,908 139,999,940.08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55,583 199,999,925.58

3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4,702,274 367,999,963.24

4 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1,175,568 91,999,951.68

5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7,791 99,999,923.66

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7,085 19,336,872.10

合计 11,747,209 919,336,576.34

上述6名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配套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本次配套发行不存在报

价在发行价格之上的特定对象未获得配售的情况。

（5）缴款与验资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天神娱乐、中信建投证券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获配投资

者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截至2015年11月9日，发行人与上述6名配套融资发股对象分别签署了相关的《股

份认购合同》。

截至2015年11月9日止， 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919,336,576.34元缴付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内，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准验字[2015]1146号《验资报告》。

2015�年11�月11�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2015]京会

兴验字第14010030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1月11�日止，天神娱

乐已收到配套融资发股对象以货币资金出资认购天神娱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总额919,336,576.34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7,602,331.0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81,734,245.30元。

3、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 天神娱乐已于2015年11月25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51,910,595股A股份已分别登记至交易对方左力

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姚遥、张鹏程、光线传媒、王萌、皮定海、董磊、陈中伟、东方博雅、上海集观和上海诚自

名下，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11,747,209股A股股份已登记至6名配套融资发股对象名下。

经核查，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交易对方与天神娱乐已经完成资产的交付与过户， 妙趣横生、 雷尚科技、

Avazu� Inc.和上海麦橙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天神娱乐已经完成验资。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询

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 天神娱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51,910,595股

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的11,747,209股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合法有效。

天神娱乐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办理注册资本、 公司章

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

务数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未对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及妙趣横生、雷尚科技、Avazu� Inc.、上海麦橙向本公司派

遣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明确约定，交易实施也不以交易对方或标的公司向本公司派遣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为前提。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更。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妙趣横生、雷尚科技、Avazu� Inc.和上海麦橙将成为天神娱乐的全资子公司，其仍将以

独立法人主体的形式存在。 为实现各标的公司既定的经营目标，保持管理和业务的连贯性，使其在技术创新、

产品开发、运营管理延续自主独立性，上市公司将保持其各自管理层团队基本稳定、给予管理层充分发展空

间。 但同时为了使标的公司满足上市公司的各类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将向各标的公司输入具有规范治理经验

的管理人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目标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上市公司有权提名3名董事，目标公司管理

层有权提名2名董事。 董事长由上市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目标公司管理层提名的董事担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尚未对目标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进行提名。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1、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15年3月23日，科冕木业（以下简称“甲方” ）与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张鹏程、姚遥及光线传媒

（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15年3月23日，科冕木业（以下简称“甲方” ）与王萌、东方博雅、皮定海、深圳青松、余建亮、陈中伟及

董磊（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15年3月，科冕木业（以下简称“甲方” ）与石一、上海集观及上海诚自（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所涉及标的资产过户、对价支付、盈利承诺、配套融资股份认购等关键事项，均已实施

或处于实施过程中，各方无重大违约情况。

2、上市公司与配套融资发股对象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发行人于2015年11月5日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获配投资者已足额缴纳了认

购款项。 2015年11月6日，发行人与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3名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相关的《股份认购合同》； 2015年11月9日，发行人与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共3名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

相关的《股份认购合同》。

截至2015年11月9日止， 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919,336,576.34元缴付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内，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准验字[2015]1146号《验资报告》。

2015�年11�月11�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2015]京会

兴验字第14010030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1月11�日止，天神娱

乐已收到配套融资发股对象以货币资金出资认购天神娱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总额919,336,576.34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7,602,331.0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81,734,245.30元。

2015年11月25日， 天神娱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

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

年11月25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天神娱乐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11,747,209股的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标的公司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1）妙趣横生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完成，目标公司过渡期间的收益由天神娱乐享有。 交易双方应在交割日后的15

日内，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在15日内对目标公司期间损益进行确

认，若涉及补足的，由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张鹏程、姚遥及光线传媒进行补足。

交易双方同意以资产交割日当月的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 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天神

娱乐享有，所发生的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张鹏程、姚遥及光线传媒

以现金补足。

（2）雷尚科技

交易双方同意以资产交割日的当月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 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天神

娱乐享有，所发生的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王萌、东方博雅、皮定海、深圳青松、余建亮、陈中伟及

董磊按照协议签署日其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出资额占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出资额的比例，以现金补足。

（3）Avazu� Inc.

交易双方应在交割日后的15日内，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在15

日内对目标公司期间损益进行确认，若涉及补足的，由石一和上海集观进行补足。

交易双方同意以资产交割日的当月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 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天神

娱乐享有，所发生的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石一和上海集观以现金补足。

为免疑义，目标公司过渡期间的损益应为Avazu� Inc.与上海麦橙各自损益之和。

该承诺需等标的公司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审定后再确定具体承诺履行情况。

2、锁定期承诺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①妙趣横生

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姚遥、张鹏程及光线传媒承诺获得的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12个月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解锁股份：

股东名称 解锁前提条件 可解锁股份数

左力志、 潘振

燕、陈睿、姚洁、

张鹏程、姚遥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12个月

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60%可转让或上市交易 （即 “解

锁” ）。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

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数×60%-截至当

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24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 如按照业绩

承诺应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

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数-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光线传媒

取得本次新发行股

份时，用于认购股份

的妙趣横生股权持

续拥有权益时间已

超过12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锁定12个月

②雷尚科技

王萌、东方博雅、皮定海、董磊、陈中伟承诺获得的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解锁股份：

股东名称 解锁前提条件 可解锁股份数

王萌、

皮定海、

陈中伟、

董磊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12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各自本

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60%。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

认购的全部股份数×60%-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24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各

自认购的全部股份的80%。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

认购的全部股份数×8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36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各自本

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100%。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

认购的全部股份数×10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东方博雅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12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股份的20%。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24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股份的80%。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36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股份的100%。

③Avazu� Inc.

上海集观和上海诚自承诺获得的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12个月届满后，按如

下约定解锁股份：

股东名称 解锁前提条件 累计解锁股份数

上海集观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12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25%。 如业绩承诺方选择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

份数×25%-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24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50%。 如业绩承诺方选择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

份数×5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36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100%。 如业绩承诺方选择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

份数×10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上海诚自

取得本次发行股份

时，持续持有Avazu�

Inc. 股权未满12个

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锁定36个月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交易对方所持本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2）配套融资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共6家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的上市锁定期为十二个月，自发行上市之日起起算。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6

家发行对象所持本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3、交易对方关于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妙趣横生

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姚遥及张鹏程共同承诺：妙趣横生在2014-2016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非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4,150万、5,475万元和6,768.75万元。 如妙趣横生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则业

绩承诺各方应在承诺期内向上市公司以股份或现金方式支付补偿。 如2014-2016年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合计超过16,393.75万元，超出部分的50%（但不超过25,000万）作为本次估值调增部分向业绩承诺方支付，

作为对本次总估值的调整。 估值调整部分将由上市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业绩承诺各方按照各自转让的妙趣

横生出资额占各方合计转让的妙趣横生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2）雷尚科技

王萌、皮定海、董磊、陈中伟共同承诺雷尚科技2015�年、2016�年及2017�年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数为6,

300万元、7,875万元及9,844万元，三年累计不少于24,019万元。 如雷尚科技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实现业绩承

诺的，则业绩承诺各方应在承诺期内向上市公司以股份或现金方式支付补偿。 如果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总和高于承诺净利润的总和，超出部分的50%（但不超过25,000万）作为本次估值调增部分向

本次交易对方王萌支付。

（3）Avazu� Inc.

上海集观及其实际控制人石一承诺，Avazu� Inc. 和上海麦橙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扣

非净利润合计分别不低于13,000万元、17,680万元和23,426万元，其中，Avazu� Inc.� 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899.21万元、17,574.51万元、23,315.74万元， 上海麦橙2015年

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79万元、105.49万元、110.26万元。 如Avazu� Inc.

和上海麦橙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 则业绩承诺各方应在承诺期内向上市公司以股份或现金方

式支付补偿。 如果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和高于承诺净利润的总和，超出部分的50%（但

不超过25,000万元）作为本次估值调增部分向本次交易对方石一和石一实际控制的上海集观支付。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该承诺正在履行中，交易对方均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4、主要人员的任职安排、竞业限制安排及保证主要创作团队稳定性的相关承诺

为了保证核心团队的稳定性， 上市公司在任职期限方面要求各标的公司管理层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签

署承诺函。 其中妙趣横生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重组协议》生效之日起3年内不离开妙趣横生，其在妙趣横生

服务期间及离职后2年内不从事与妙趣横生相同或竞争的业务； 雷尚科技的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 《重组协

议》生效之日起5年内不离开雷尚科技，其在雷尚科技服务期间及离职后1年内不投资或从事与雷尚科技相同

或竞争的业务；Avazu� Inc.和上海麦橙的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重组协议》生效之日起5年内不离开Avazu�

Inc.和上海麦橙，其在Avazu� Inc.和上海麦橙服务期间及离职后2年内不投资或从事与Avazu� Inc.和上海麦

橙相同或竞争的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该承诺正在履行中，相关对象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5、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妙趣横生实际控制人关于同业竞争情况的承诺

为了解决未来可能发生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妙趣横生的控股股东左力志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本人为北京妙趣横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妙趣横生"� )的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大连科冕木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 )拟向妙趣横生的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妙趣横生的股权(以下称"

本次重组"�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在此就关于本次重组完成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

业竞争事宜承诺如下:

1、本人未投资于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经营也没有为他

人经营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本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在本人持有科冕木业股票期间及在妙趣横生任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不会经营任何与妙趣横生、天

神娱乐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投资任何与妙趣横生、科冕木

业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3、在本人持有科冕木业股票期间及其在妙趣横生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如上市公司认为本人或本人控股

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从事了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及时转让或者终

止、或促成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 若上市公司提出受让请

求，本人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成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经营实体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4、在本人持有科冕木业股票期间及其在妙趣横生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如果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

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来可能获得任何与上市公司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将立即

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按照上市公司能够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5、如因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本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

损害和开支，将由本人予以全额赔偿。 ”

（2）雷尚科技实际控制人关于同业竞争情况的承诺

为了解决未来可能发生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雷尚科技控股股东王萌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及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1、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经营

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本人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法人或其他经济

组织与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2、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研发、运营、发行、代理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已经研发、运营、发行、代理的游戏项目或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已经投入科研经费研制

或已经处于试运营阶段的游戏项目或产品）；

3、不利用本人对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从事、

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直接

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利益的

其他竞争行为。 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从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不正当地利用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在广告、宣传上贬损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等。

如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或

其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本次交易完成后，雷尚科技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王萌等5名自然人及深圳青松等2名法人将不再持

有雷尚科技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3）Avazu� Inc.和上海麦橙实际控制人关于同业竞争情况的承诺

为了解决未来可能发生与Avazu的同业竞争情况，交易对方石一承诺如下：

“

1、本人未投资于任何与Avazu� Inc.或上海麦橙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经

营也没有为他人经营与Avazu� Inc.或上海麦橙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在本人自Avazu� Inc.和上海麦橙离职后

二十四个月内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外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Avazu� Inc. 或上海麦橙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亦不生产任何与Avazu� Inc.或上海麦橙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产品。

2、若在本人自Avazu� Inc.和上海麦橙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上市公司认为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从事了对Avazu� Inc.或上海麦橙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及时转让或者终

止、或促成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 若上市公司提出受让请

求，本人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成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经营实体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3、在本人自Avazu� Inc.和上海麦橙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如果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经营实体将来可能获得任何与Avazu� Inc.或上海麦橙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将立

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按照上市公司能够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4、如因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本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

损害和开支，将由本人予以全额赔偿。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6、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完成后，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 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本合伙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未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本企业及控

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是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的；本合伙企业/本人

保证将继续规范并逐步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2、本合伙企业/本人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

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

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

3、本合伙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及本合伙企业/

本人或本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时，切实遵守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上进行关联交易表

决时的回避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尚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根据《重组协议》，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向王萌、皮定海、深圳青松、余建亮、陈中伟、董磊、潘

振燕等交易对方合计支付了25,500万元金对价，尚需向交易对方石一、上海集观合计支付现金对价53,599万

元。

上市公司现金对价拟使用配套募集资金支付，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自有资金补足，上市公司已履行相应

的内部决策程序，现金对价支付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上市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没有迹象

表明上述后续手续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三）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

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上市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金源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695780375。 2015年11月20日，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

纪金源支行及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配套募集资金之三方监管协议》，约定该专户仅用于天神娱乐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妙趣横生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Avazu� Inc.100%股权和上海麦橙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之配套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1、天神娱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证券发行

登记、新增股份上市申请等事宜的办理，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

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没有迹象表明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

存在风险和障碍。

2、天神娱乐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发行程序及上市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发行人募集配套资金获得

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规定。 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天神娱乐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天神娱乐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德恒律师认为：

1、本次重组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 天神娱乐已完成与本次重组相关之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新增

股份的上市申请手续，天神娱乐已向王萌、皮定海、深圳青松、余建亮、陈中伟、董磊、潘振燕支付了现金对价，

尚需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石一、上海集观支付现金对价。 天神娱乐为实施本次重组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重

组协议》的约定，合法有效。

3、天神娱乐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天神娱乐尚需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该等

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及重大法律风险。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向交易对方左力志等发行新增51,910,595股股份已于2015年11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2月9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

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交易对方左力志等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天神娱乐股份的解锁安排如下：

（1）妙趣横生

左力志、潘振燕、陈睿、姚洁、姚遥、张鹏程及光线传媒承诺获得的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12个月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解锁股份：

股东名称 解锁前提条件 可解锁股份数

左力志、 潘振

燕、陈睿、姚洁、

张鹏程、姚遥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12个月

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60%可转让或上市交易 （即 “解

锁” ）。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

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数×60%-截至当

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24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 如按照业绩

承诺应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

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数-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光线传媒

取得本次新发行股

份时，用于认购股份

的妙趣横生股权持

续拥有权益时间已

超过12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锁定12个月

（2）雷尚科技

王萌、东方博雅、皮定海、董磊、陈中伟承诺获得的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解锁股份：

股东名称 解锁前提条件 可解锁股份数

王萌、

皮定海、

陈中伟、

董磊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12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各自本

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60%。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

认购的全部股份数×60%-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24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各

自认购的全部股份的80%。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

认购的全部股份数×8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36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各自本

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100%。 如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应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

认购的全部股份数×10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东方博雅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12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股份的20%。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24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股份的80%。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满36个月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股份的100%。

（3）Avazu� Inc.

上海集观和上海诚自承诺获得的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12个月届满后，按如

下约定解锁股份：

股东名称 解锁前提条件 累计解锁股份数

上海集观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12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25%。 如业绩承诺方选择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

份数×25%-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24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50%。 如业绩承诺方选择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

份数×5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36个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的100%。 如业绩承诺方选择补偿股份的，则解

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本次认购的全部股

份数×100%-截至当期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上海诚自

取得本次发行股份

时，持续持有Avazu�

Inc. 股权未满12个

月

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锁定36个月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辽宁新

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6家发行对象发行

新增11,747,209股股份已于2015年11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2月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辽宁新

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6家发行对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辽宁新闻印刷

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6家发行对象所持股份流

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数（股） 流通时间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88,908 2016年12月9日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55,583 2016年12月9日

3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4,702,274 2016年12月9日

4 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1,175,568 2016年12月9日

5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7,791 2016年12月9日

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7,085 2016年12月9日

- 合计 11,747,209 -

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一）科冕木业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科冕木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董事意见

（三）中信建投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四）德恒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兴华会计师出具的《妙趣横生审计报告》

（六）兴华会计师出具的《雷尚科技审计报告》

（七）兴华会计师出具的《Avazu� Inc.审计报告》

（八）兴华会计师出具的《上海麦橙审计报告》

（九）中企华出具的《妙趣横生评估报告》

（十）中企华出具的《雷尚科技评估报告》

（十一）中企华出具的《Avazu� Inc.评估报告》

（十二）中企华出具的《上海麦橙评估报告》

（十三）科冕木业与妙趣横生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十四）科冕木业与雷尚科技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十五）科冕木业与Avazu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3� 0588、021-6880� 1578

传真：010-6560� 8450

联系人：徐炯炜、曾宏耀、杭荣、张悦

二、律师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B座12层

负责人：王丽

电话：010-5268� 2888

传真：010-5268� 2999

联系人：张竟驰、周子琦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22层

负责人：王全洲

电话：010-8225� 0666-3600

传真：010-8225� 0697

联系人：郭国卫、孙建

四、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孙月换

电话：010-6588� 1818

传真：010-6588� 2651

联系人：石来月、张宁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接A23版）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BEIGING� SANFO� OUTDOOR� PRODUCTS� CO.,� LTD.

(北京市西城区马甸南村1号楼-5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夫户外”、“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

新股交易。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释义相

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等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作出

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包括：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关于所持股份的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恒承诺：（

１

）自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２

）若公

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

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除张恒以外的其他股东（包括天津亿润、博信成长

２

名合伙企业股东和朱艳华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承

诺：（

１

）自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首次公开

发行前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２

）若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公

司（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张恒、朱艳华、倪正东、王剑、卢弘毅和赵栋伟承诺：在前述锁定期

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且在其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恒、朱艳华、倪正东、王剑和赵栋伟承诺：所持公司股份在

锁定期限届满后

２４

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且本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终止。

二、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回购股份、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１

、发行人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承诺：“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应自该等事实发生之日

起

５

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股份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有关回购新股议案后， 应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

务，发出提示性公告。有关回购新股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的价格按照二

级市场价格进行，且不低于发行价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亦不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回购数量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如截至董事会审

议通过有关回购议案之日公司股份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公司的发行价格及新股数量的计算口径应

相应调整。

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张恒承诺：“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应自该等

事实发生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启动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事宜。 回购股份的价格按照二级市场价格进

行，且不低于发行价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亦不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每日

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回购数量为已转让的全部原限售股份，如截至回购提示性公告日公司股份

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股份数量的计算口径应相应调整。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股票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

股本总额，下同）时，公司将采取股价

稳定预案。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公司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出现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情况的，则为启动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二）股价稳定措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将采取以下股价稳定措施：

（

１

）公司回购股份

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 公司董事会应审议公司是否回购股

份的议案，如决定公司回购股份的，将一并审议回购数量、回购期限、回购价格等具体事项。

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由董事会提出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

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３

个月内。

（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

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启动有关增持事宜，并就其是否有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

公司，由公司进行公告。

在稳定股价采取的每轮措施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合计增持的股份不少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１．５％

，且合计增持的股份总金额不超过

６００

万元，公司除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

级管理人员承诺合计增持的股份不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且合计增持的股份总金额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

（三）未能履行的约束措施

（

１

）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以及有关稳定股价预案的内容，严格执行有关股份回购稳定股价事项。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张恒承诺：“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本人尚未

启动有关稳定股价措施的，则本人自愿将

１００

万元款项作为本人违反承诺的惩罚款交给三夫户外。本人保

证在接到三夫户外董事会发出的本人违反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２０

日内将

１００

万款项交给三夫户外；

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本人尚未启动有关稳定股价的措施，或尚

未完成公告的有关增持事宜的，则本人自愿将该年度的全部分红款项作为本人违反承诺的惩罚款交给三

夫户外。本人保证在届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分红议案后由三夫户外直接将该等款项扣缴交给三夫户外。”

（

３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

起

３０

日内，本人尚未按稳定股价预案的规定启动有关稳定股价的措施，或尚未完成公告的有关增持事宜

的，则本人自愿将

３０

万元款项作为本人违反承诺的惩罚款交给三夫户外。本人保证在接到三夫户外董事

会发出的本人违反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２０

日内将

３０

万款项交给三夫户外。

四、持有发行人股份

５％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及约束措施

１

、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减持意向

张恒

１

，

８９８．９６ ３７．９８％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１０％

；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天津亿润

６２４．８８ １２．５０％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单位遵守有关承诺

不减持本单位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后二年内，减持比例不超

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持股限售期结束

后二年内（包括上述二年内的依法减持），若本单位为三夫户外持股

５％

以

上的股东，综合考虑本单位的资金需求、投资战略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如本

单位确定依法减持三夫户外股份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朱艳华

４６０．８９ ９．２２％

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２０％

；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赵栋伟

３５２．０８ ７．０４％

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８％

；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倪正东

３２３．５９ ６．４７％

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２５％

；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陈柳

３０７．２７ ６．１４５％

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１００％

；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孙雷

３０７．２７ ６．１４５％

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５％

；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２

、约束措施

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如发生本人

／

本单位违反股份锁定期后减持承诺情形的，本人

／

本单位

在接到董事会通知之日起

２０

日内启动有关消除影响的相关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延长锁定期

６

个月并公

告。”

五、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因为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如华普天健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华

普天健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

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华普天健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

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

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华普天健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担责任。”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承诺：“如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认定本单位

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单位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单位负有责任

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本单位无过错的除外。”

六、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恒为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主要内容如下：

１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三夫户外除外，下同）均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２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

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３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将来成立之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４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之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公司。

５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承诺将不向其业务与公司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个人提

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６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三夫户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３５５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发行价格为

９．４２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５

】

５００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三夫户外”，股票

代码“

００２７８０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１

，

７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

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

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

、股票简称：三夫户外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８０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７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

，

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

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除上述

７

、

８

外，本次上市股份无其他锁定安排。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司发行的新股

１

，

７００

万股无流

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交易日

顺延）

张恒

１

，

８９８．９６００ ２８．３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天津亿润

６２４．８８２０ ９．３３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朱艳华

４６０．８８６５ ６．８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赵栋伟

３５２．０８０４ ５．２５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倪正东

３２３．５８６８ ４．８３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孙雷

３０７．２７２６ ４．５９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

陈柳

３０７．２７２６ ４．５９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博信成长

２４７．９０３４ ３．７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卢弘毅

２３８．４６５５ ３．５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王旸

９４．１９９７ １．４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王剑

７２．５８２３ １．０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陈蕾

３５．９５４１ ０．５４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杨扬

３５．９５４１ ０．５４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小计

５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６３ －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网上发行股份

１

，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小计

１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７ －

合计

６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

２

、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

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ａｎｆｏ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发行前）；

人民币

６

，

７００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张恒

董事会秘书：周春红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甸南村

４

号楼–

５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５１９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０２２０５２

转

２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ａｎｆｏ．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ａｎｆｏｉｒｍ＠ｓａｎｆｏ．ｃｏｍ

经营范围：销售定型包装食品及饮料、冷食、酒 ；零售图书、期刊；户外运动用品的设计；技术开发；文

化艺术交流（演出除外）；组织体育活动（组织承办体育比赛除外）；销售文化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

帽、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日用品、户外装备；委托生产加工；服装加工。主营业务：数字压力检测、温度校

准仪器仪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Ｆ５２

零售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持股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

）

张恒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１

，

８９８．９６００ ２８．３４

王剑 董事长、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７２．５８２３ １．０８

朱艳华 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４６０．８８６５ ６．８８

赵栋伟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３５２．０８０４ ５．２５

倪正东 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３２３．５８６８ ４．８３

卢弘毅 监事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３８．４６５５ ３．５６

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张恒，持有发行前公司

３７．９８％

的股权。张恒为公司创始人，现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其简介如下：

张恒，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出生于河南省新野县，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０１１２９＊

＊＊＊

。

１９９６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市民体育联盟第二届中国十大徒步人物，中国纺织协会中国纺织服

装商业

２０

年杰出人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青年创业导师。

２００９

创业中国十大新领军人物、全国青年创业

教育

２００９

年度优秀导师，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户外资料网户外经理人，

２０１１

年十大创业新锐，

２０１１

年户外经理

人，中国行业领袖论坛“

２０１１

十大创业新锐”奖，

２０１２

年度户外经理人，新浪网“

２０１３

中国十大经济潮流人

物”奖。

张恒先生除持有发行前本公司

３７．９８％

的股权外， 还持有北京中智核安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但

未对该公司形成控制。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９

，

２０５

名。公司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张恒

１

，

８９８．９６００ ２８．３４

２

天津亿润

６２４．８８２０ ９．３３

３

朱艳华

４６０．８８６５ ６．８８

４

赵栋伟

３５２．０８０４ ５．２５

５

倪正东

３２３．５８６８ ４．８３

６

陈柳

３０７．２７２６ ４．５９

７

孙雷

３０７．２７２６ ４．５９

８

博信成长

２４７．９０３４ ３．７０

９

卢弘毅

２３８．４６５５ ３．５６

１０

王旸

９４．１９９７ １．４１

合 计

４

，

８５５．５０９５ ７２．４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其中，网下发行

股票数量为

１７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网上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９０％

。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９．４２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１７．１２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２２．９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采用网下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１７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２２

，

２４０

万股，为回拨

后网下发行数量的

３

，

０７２

倍。其中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最终的新股发行数量中，公募及社保基金的配售比例为

０．０３５０％

，企业年金和保险机构

的配售比例为

０．０３１３％

，其他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０．０２６９％

，公募及社保基金的配售比例

＞

年金和保险机构

的配售比例

＞

其他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５３０

万股，回拨后的中签率为

０．１４８３７２５８５５％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７４

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６

，

０１４

万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３９４８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人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２

，

８４１．５９

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６１．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１０３．７８

万元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２４４．３４

万元

上市初费、登记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３２．４７

万元

合计

２

，

８４１．５９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６７

元

／

股。（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新股数量）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

，

１７２．４１

万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９４８

号《验资报

告》。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５．０５

元。（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４１

元（按照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详细披露于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说明书》，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主要数据已披露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

２０１５

年业绩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２９

，

１５０．４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

，

７８５．１０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５

年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增幅在

１０％

以内，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

±１０％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板的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

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

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

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公司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电 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 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７９２５

保荐代表人：孙兆院、马媛媛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夫户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主要内容如

下：东海证券认为三夫户外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三夫户外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

件。东海证券愿意保荐三夫户外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北京三夫户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